
广东省能源局关于组织全省重点用能单位开展能源审计和

实施节能计划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局（委）、惠州市能源和重点项目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》《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》

等要求，强化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，深入挖掘节能潜力，推动完成“十四五”
能耗强度下降目标，现组织全省重点用能单位开展能源审计，制定并实施节能计

划和节能措施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对象和内容

（一）工作对象。以 2023年能源消费统计数据为基准，年综合能源消费量

5000吨标准煤（当量值，下同）及以上的重点用能单位须开展能源审计工作，

审计期为 2023年。

有条件的地区可安排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5000吨标准煤以下的用能单位开展能源

审计或节能诊断工作。

（二）工作内容。重点用能单位应按照《能源审计技术通则》（GB/T 17166-2019）
等相关工作要求，完成能源审计工作，并编制节能计划和目标。能源审计报告（含

节能计划和目标）编写提纲详见附件 1。

二、工作进度

（一）确认名单。2024年 2 月 29日前，各地市节能主管部门完成能源审计

名单（附件 2）确认，并报送至省能源局（节能处），省能源局将据此公布全省

重点用能单位名单。重点用能单位因破产、兼并、改组改制等原因，不具备或暂

不具备能源审计条件的，须向各地市节能主管部门提交书面材料说明情况，各地

市节能主管部门核实盖章后报送至省能源局（节能处）。

（二）开展能源审计。2024年 5 月 31日前，重点用能单位须完成能源审计

工作，制定 2024―2026 年节能计划，初步提出“十四五”能耗总量控制和节能目

标，并将能源审计报告（纸质版一式三份，采用 A4纸双面打印，于左侧胶装成

册；可编辑电子版刻录光盘，内容须与纸质版一致）报送至各地市节能主管部门。

2024年 6 月 5 日前，各地市节能主管部门将所有能源审计报告电子版（刻录光

盘），以及省级审核的能源审计报告纸质版报送至省能源局（节能处）。

（三）审核报告。2024年 6 月 30日前，按照分级审核要求，节能主管部门

完成能源审计报告审核工作，审核评分细则详见附件 3。其中，年综合能源消费

量 50万吨标准煤及以上，以及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5 万吨标准煤及以上且属于《工

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（2023年版）》（发改产业〔2023〕723
号）的重点用能单位，由省能源局会同有关部门并组织第三方服务机构或专家对

本文内容来自网络，由EESIA搜集整理，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，我们将酌情处理！



能源审计报告、节能计划和目标进行审核。其他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审计报告由各

地市节能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审核。

（四）现场调查。对节能管理制度不健全、节能措施不落实、能源利用效率

低的重点用能单位，节能主管部门应当开展现场调查，组织实施用能设备能源效

率检测，并提出书面整改要求，限期整改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重点用能单位可自行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能源审计。对于“十四五”
以来已开展过能源审计的重点用能单位，可结合前期能源审计成果和本通知要求，

更新完善能源审计报告。能源审计报告未通过审核的重点用能单位将予以限期修

改，对再次审核不通过或拒不开展能源审计的重点用能单位，将实施现场节能监

察，并予以通报。

（二）省能源局将把能源审计工作纳入各地市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内容，

并组织分解“十四五”重点用能单位能耗总量控制和节能目标。各地市节能主管部

门要高度重视，落实责任人负责能源审计工作，组织重点用能单位按时高质量完

成。

（三）各地市节能主管部门要督促重点用能单位落实节能主体责任，根据能

源审计情况制定技术经济可行的节能计划和目标，积极开展节能改造和能效达标

对标活动。对于能源利用效率低下，且不认真落实相关工作的重点用能单位，按

照《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》等要求依法依规进行处罚。

广东省能源局

2024年 2 月 22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省能源局 蒋帮镇，020-83138594；

省节能中心 梁喆，020-8337897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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